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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115年 4 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10分 

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何校長峻誠                             紀錄：姜○英 

出席：如簽到表所示。 

壹、 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免試入學4/22-4/24縣內各國中會依排定時間到校繳件，地點在分

組一教室。 

(二) 4/27邀請縣內國立高中職蒞校審查國中積分資料。 

(三) 月考前預排監考，倘當日出差研習者，請儘早告知另排。 

二、 學務處 

(一) 4/22（三）-12:30-14:00恆商好聲音預賽14:20-16:10第四次社團。 

(二) 4/27-畢業典禮籌備會，於今日提案討論。 

(三) 4/29（三）16:30-教育儲蓄第2次會議。 

(四) 5/20-自行車成年禮。報名學生-70人、未報名47人。教職員工16人參

加。工作人員加騎車人數約125人。感謝教務處教學組的幫忙另排當

日課程。 

校長裁示：畢業旅行及自行車成年禮之意義非同於一般，為求學時期美

好之回憶，請多鼓勵學生參與。 

三、 總務處 

(一) 4/9(四)11:00於行政會報室辦理本校「115年度第1次校園設備報廢

品(海洋獨木舟)標售案」辦理第2次公開招標開標作業。本案因無廠

商投標，預計於5/7(四) 11:00於行政會報室辦理第3次公開招標開

標作業。 

(二) 4/14(二) 114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建築及設備計畫

「購置摺疊桌椅及新增教室置物櫃教學大樓頂樓增加監控」，辦理教

室置物櫃驗收作業，業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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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4/16(四)監視器廠商到校施做「115年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計

畫」與維修校園監視設備。 

(四) 4/18-19(六、日)配合115年教育會考試務工作與校園空調設備定期

檢修保養，委請廠商針對勤毅樓與和平樓教室冷氣機進行空調清洗

服務。4/25-26(六、日) 清洗忠誠樓教室冷氣機。 

(五) 4/29(三)10:00於行政會報室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節

能現場輔導作業」，討論相關節能措施，並針對照明、空調、用水、

控制、管理等提供節能建議，藉以有效達成各項節能目標。 

校長裁示 

一、 節能措施秉持「當用則用，當省則省」原則，本校今年度首要任務為

提升冷氣汰換率，倘工程款有餘時，考量將電子資訊科實習工廠空間

採拉簾方式作隔間，以降低開啟冷氣台數。 

二、 總務處協助會考之繁重業務，若有人力不足，請提出工作協調。 

四、 實習處 

(一) 4/20-4/24進行實習作業抽查。 

(二) 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宣導海報設計競賽收件至4/30截止。 

(三) 5/7(四)專題實作發表，早上專題發表、下午靜態展覽。 

(四) 115年度第2梯次報名人數：學科99人、術科93人。 

 

 

 

 

 

 

 

校長裁示：不論是前置活動之準備工作或是舉辦活動，宜多上傳至臉

書粉絲專頁，以利刊物編排。 

五、 輔導室 

(一) 本學期第二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預計於4月21日(星期二)下午

【學科】 日期：5 月 13日（三） 99人 

【術科】 

中餐葷食：6月 3日（三）、4日（四） 28人 

會計資訊：6月 5日（五） 9人 

軟體應用：6月 10日（三） 20人 

硬體裝修：6月 16日（二） 21人 

工業電子：6月 23日（二）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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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時00分於行政會報室召開。 

(二) 優質化「發展職場社會情緒學習融入教學」之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於4月27日(星期一)上午10時10分至12時10分辦理，地點在本校多

元文化教室（忠誠樓1-4教室）。 

(三) 優質化「生命教育教師研習」於4月28日(星期二)上午9時10分至

12時10分辦理，地點在本校圖書館地下室。 

(四) 預計5月6日(星期三)下午13時10分至14時00分班會時間於茂德館

辦理「升學暨就業博覽會」。 

(五) 預計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時20分至16時10分全校性週會於茂

德館進行特教宣導，請全校教職員參加並簽到。 

校長裁示：有關各處室舉辦研習，請教職員踴躍參與學習不同領域知

識。 

六、 圖書館 

(一) 感謝總務處的協助圖書館兩座已使用27年的雜誌架汰舊換新。 

(二) 恆春工商青年73期校刊文稿編輯進度：4/27送稿、5/20定稿，五

月底出刊。 

(三) 每週四16:30~17:30「新北市立圖書館」數位資源之介紹與使用。 

(四) 配合輔導室5/20~5/29生命教育主題書展，薦購圖書目前已進入請

購中。 

(五) 中學生網站第1150310梯次閱讀心得得獎學生人數：特優4名、優

等5名、甲等8名。 

校長裁示：希望提前校刊定稿時間，以利畢業典禮當日發放。 

七、 進修部 

(一) 4月17日(五)第三、四節配合輔導室舉行週會，邀請屏東就業服業

站柯○雯督導就「職涯啟航，夢想職達」進行專題講演，已執行

完畢。 

(二) 4月28、29日(二、三) 第二次期中考(1、2年級)及期末考(3年

級)(同日校)。 

(三) 5月6日(三)第三次導師會報。 

(四) 4月24日(五)進觀三甲導覽解說實務課程進行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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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事室：無報告事項 

九、 主計室： 

(一) 學生收費須依計價會議標準規定，有關3年級註冊單之住宿費金額

有誤，煩請相關處室確認及更正，於學期結束前完成。 

(二) 老師帶學生出差，倘主辦單位或學校提供便當時，不可報支雜費。 

十、 校長室秘書 

貳、 提案討論 

案 由 一 ：訂定本校「114學年度畢業典禮實施要點」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規劃活動方式與訂定儀式獎項類別、名額及推薦辦法 

決 議 ：修正金榜題名獎項資格及預演彩排時間後簽核 

參、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一、 即將迎接各處室繁忙時期，如統測、免試入學績分審查、會考及畢業

典禮等，相關工作進行須各處室參與共同協助。 

二、 行政業務之推動首重處室間溝通協調，倘無法解決時，可經由本人進

行協商。 

三、 新學年舉行升旗活動時，期望一級主管共同參與。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0 時 5 分)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畢業典禮實施要點 

一、 目的：為歡送應屆畢業生，期使典禮儀式能在簡單隆重，溫馨感性的氣氛

中順利進行，並藉以激發畢業生懷恩感恩、敬師愛校之情懷。 

二、 時間：115年 06月 02日（二）。 

三、 地點：茂德館。 

四、 畢業班級：日間部 9班、綜合職能科 1班、進修部 1班，共 11班。 

五、 承辦單位：學務處。 

六、 協辦單位：各處室。 

七、 組織： 

 (一) 主任委員：何峻誠校長 

 (二) 執行秘書：張淑惠主任 

 (三) 委員：郭姿伶主任、鄭景庭主任、李依屏主任、王乃尹主任、李清

福主任、蔡僑宗主任、翁敏皓主任、林劭遠主任。 

八、 活動方式： 

 (一) 05月 28日(星期四) 08：10-10：00 受獎學生預演彩排。 

 (二) 05月 28日(星期四) 10：10-12：00 

三年級畢業生及一、二年級班長、班代預演總彩排。 

 (三) 06月 02日(星期二）08：05-11：55畢業典禮。參加人員為全校師

生。 

九、 畢業生受獎資格：學業成績必須達畢業標準，在校三年經銷過後，功過相

抵未滿一大過且無記一次大過以上記錄。 

十、 獎項類別、名額及推薦辦法: 

 (一) 縣長獎：每班一名。由註冊組提供成績，推薦各班智育平均第一至

五名。 

 (二) 議長獎：每班一名。由註冊組提供成績，推薦各班智育平均第第一

至五名。 

 (三) 鎮長獎：每班一名。由註冊組提供成績，推薦各班智育平均第第一

至五名。 

 (四) 家長會長獎：每班一名。由生輔組提供成績，推薦各班德行評量平

均第一至五名。 

 (五) 校友會長獎：每班一名。由生輔組提供成績，推薦各班德行評量平均

第一至五名。 

案由一 



 (六) 校長獎：至多 10名。本獎項由校長提供，鼓勵在求學路上不畏艱難、

奮發向上、穩定就學的學生。由師長填寫推薦表，供校長遴選。 

 (七) 體育獎：若干名。由體育組召集體育老師討論，推薦代表本校參加南

區及縣市級以上獲獎者。 

 (八) 技藝獎：若干名，高中三年實習成績及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技藝競賽優

異者。由實習處依選拔辦法提出名單。 

 (九) 藝文獎：若干名，由教務處推薦，需參加中級英檢(或同等)、日檢 4

級通過、縣     級以上語文、藝術類、科展等獲獎者。 

 (十) 服務獎：每班一名。由導師推薦班上熱心服務同學。 

1. 在學期間，積極參與、辦理或擔任、領導各項服務工作，解決問題，

任勞任怨，有所建樹或貢獻者。 

2. 獲得師生良好口碑，備受推崇，或曾獲得校內外服務工作獎項，足

資表揚者。 

3. 勤勉負責，熱心服務，主動積極，有具體績效者。 

 (十一) 導師獎: 每班一名，由導師推薦。本獎項由公益信託教懷博愛基金

會提供，加強勉勵優秀奮發向上學子畢業生。 

※頒發對象：針對在校期間，奮發向上、努力向學、肯上進卻較少被

表揚之學生。 

 (十二) 公益獎：若干名。由各處室推薦長期熱心學校公眾事務之同學。由師

長填寫推薦表，服務時間至少四學期，每學期志願服務時數達 20小

時；或總服務時數達 120 小時且表現優良者，並附上服務學習時數

證明，交學務處初審並送畢業典禮籌備會審議。 

 (十三) 全勤獎：若干名。由生輔組依據出勤記錄提供三年無缺席名單。 

 (十四) 金榜題名獎：若干名。本校學生錄取大專院校者。 

 (十五)  教懷利他獎：全校一名。對公共事務無私奉獻，發揚「利他」與

「互助」精神，特設立教懷利他獎，針對關懷公共事務、熱心服

務、發揮互助精神，友愛同儕等優秀條件，足以作為同學之楷模，

由公益信託教懷博愛教育基金會審核。 

十一、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